附件2：
定点委托集中供养管理制度
（试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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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精神障碍、传染病等特殊特困托管人员的集中供养与就医管理，保障托管人员合法权益，明确各方职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一条【适用范围】
本制度适用于柳江区范围内因患有精神障碍、传染病等特殊疾病，经法定程序确认需实行定点委托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（以下简称“托管人员”）。
第二条【委托程序】
托管人员的定点委托集中供养，由柳江区民政局、托管人员所在供养机构（或定点医疗机构）及托管人员监护人（或村/居委会）三方签订《定点委托集中供养协议》。协议应明确各方的权利、义务及责任。
第三条【定点医疗机构】
托管人员应在协议约定的定点医疗机构接受常规治疗。定点医疗机构应具备相应的专科诊疗资质和条件。
第四条【常规治疗管理】
托管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内的常规治疗（包括日常用药、常规检查、病情监测等），按照《定点委托集中供养协议》执行。定点医疗机构应定期向供养机构通报托管人员病情及治疗情况。
第五条【重大治疗审批】
托管人员涉及重大手术、高风险操作或单次自费预估超过1000元或累计超过2000元时，仍需按照《柳州市柳江区特困人员就医治疗管理与签字决策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四章的规定，履行签字决策和审批程序。供养机构或监护人应在收到医疗机构建议后24小时内启动审批流程。
第六条【费用管理】
托管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，按医疗救助政策予以保障。未经审批的自费项目，费用由建议方承担，不得从托管人员供养经费或救助资金中列支。
第七条【档案管理】
供养机构应建立托管人员“一人一档”，完整保存托管协议、就医记录、费用清单、审批材料等。
第八条【监督与评估】
柳江区民政局每年对定点委托集中供养执行情况进行一次评估，对不符合条件的及时调整。
